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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特區政府回應議員擬就 

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》動議的 

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

 

 《廣深港高鐵（一地兩檢）條例草案》（以下簡稱「《條

例草案》」）旨在完成「三步走」程序的最後一步，即本法立法工

作，以期於廣深港高速鐵路（以下簡稱「廣深港高鐵」）西九龍

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，讓乘客便捷往來香港與全國各地。 

 

 正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的立法會會

議上動議二讀《條例草案》時表示，「一地兩檢」安排必須合憲

合法，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嚴肅處理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相關的法

律基礎。自特區政府於 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布「三步走」程序，

香港社會就「一地兩檢」議題進行了廣泛討論，立法會其後於

2017 年 11 月 15 日通過議案，支持特區政府推展廣深港高鐵西

九龍站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後續工作，反映了香港社會對特區政

府啟動「三步走」程序的意見。 

 

 2017 年 11 月 18 日，特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《內

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

“一地兩檢”的合作安排》（以下簡稱「《合作安排》」），為「三步

走」踏出第一步。隨後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，全國人民代表大

會常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全國人大常委會」）作出《關於批准

〈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

實施“一地兩檢”的合作安排〉的決定》（以下簡稱「《決定》」），

批准《合作安排》，並確認《合作安排》符合《憲法》和《香港

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（以下簡稱「《基本法》」），同時清楚表明香

港特別行政區應當立法保障《合作安排》得以落實。這項《決定》

標誌着「三步走」程序已經完成第二步，亦為在西九龍站落實「一

地兩檢」安排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。 

 

 特區政府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及獲批准的《合

作安排》，向立法會提交《條例草案》。《條例草案》旨在落實《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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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安排》，為西九龍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提供法律依據。經仔細

審視各位議員擬就《條例草案》動議的修正案後，我們認為有關

修正案偏離了《條例草案》的主旨，故此不予支持，詳細理據闡

述如下，以說明特區政府的立場。 

 

1. 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1)號文件） 

 

(a) 修改第 1(2)條（條例生效日期） 

 

 有關條文涉及《條例草案》通過成為《廣深港高鐵（一

地兩檢）條例》（以下簡稱「《條例》」）後的生效日期。陳志全議

員建議將草案第 1(2)條代以「自立法會通過此條例草案當日後的

第 300 日實施」的字句，特區政府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工程截至 2018年 3月底已完成百分

之 99.4，並於 2018 年 4 月進入試營運階段，全速以今年 9 月通

車的目標進發。修正案建議之《條例》生效日期欠缺實際理據，

只會讓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無法如期投入服務，令香港社會蒙受損

失，有違市民早日享用高鐵服務的期望。 

 

(b) 刪除第 6(2)條（刪除不影響特區界線的描述） 

 

 正如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回應區諾軒議員書面

查詢的覆函（立法會 CB(4)947/17-18(03)號文件）中指出，草案

第 6(2)條訂明，草案第 6(1)條不影響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》

第 221 號所公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界線（即《釋義及通

則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1 章）附表 2 所指的同一界線）。  

 

 草案第 6(2)條旨在清晰說明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

「一地兩檢」安排不存在香港特區重新劃界的情況。這與全國人

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《決定》序言中指出「在西九

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，不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範圍」的

意見一致。因此，特區政府認為草案第 6(2)條的作用在於表明「一

地兩檢」安排不影響特區界線此重要法律觀點，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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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新增第 9 條（規定條例失效日期） 

 

 此修正案建議加入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作為《條

例》期滿失效的日期。正如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回應葉

建源議員書面查詢的覆函（立法會 CB(4)805/17-18(01)號文件）

中指出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通過的《決定》，

並沒有就廣深港高鐵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訂下任何完結的日

期。故此，有關修正案以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作為《條

例》失效的日期欠缺實質依據。 

 

 此外，修正案建議加入如「內地口岸區」及廣深港高鐵

香港段已連續沒有運作 365 日，則條例於第 365 日午夜 12 時失

效。我們不認為「內地口岸區」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會有長期停

運的情況，亦無法理解設置 365 日作為《條例》屆滿期限的依據。

事實上，《合作安排》第十六條已說明，「如因西九龍站口岸運行

條件和監管發生變化或其他因素影響需對本合作安排進行修

改，須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簽署書面文件，並報中央人民政府

批准」。 

 

 正如特區政府官員早前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解釋，特區

政府草擬《條例草案》是為了落實特區政府與內地於 2017 年 11

月 18 日簽署的《合作安排》。如未來需要修改《合作安排》，特

區政府須按實際需要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，以實施經修改及國

務院批准的《合作安排》，屆時立法會可考慮是否通過有關修訂

法案。故此，此修正案沒有理據，我們不會支持。 

 

(d) 修改附表 2（改變 B3 層「內地口岸區」的界線） 

 

 此修正案建議修改附表 2 平面圖編號 1 附件 1 之切面

A-A，將原先定下西九龍站中庭部分 B3 層「內地口岸區」範圍

由主水平基準下 4.0 米，改為「B3 層地面結構板頂部以上的 1

米」，其實質效果是將 B3 層的「內地口岸區」有關的垂直界線拉

低。 

 

 修正案提述的修訂部分為西九龍站 B3 層離港乘客候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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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，將會是高鐵乘客在 B4 月台層登車前逗留的地方。假如採納

此修正案，乘客日後身處 B3 層離港乘客候車區時，由 B3 層的

地板至 1 米的身體部分將位處「內地口岸區」範圍之內，按內地

法律管轄；而 1 米以上的身體部分位處「內地口岸區」範圍之外，

按香港法律管轄。這個安排顯然違反常理，完全不可行。特區政

府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2.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2)號文件） 

 

(a) 弁言第一個修正案、修改第 2 條和第 3 條（涉及「內地口岸

區」只實施與內地通關程序相關的內地法律） 

 

 修正案根本地偏離《合作安排》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

定》，亦不符合《條例草案》的目的及範圍。事實上，「一地兩檢」

安排涉及複雜的憲制、法律及運作等問題，特區政府與內地相關

部門就此反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商討。在過程中，特區政府曾

探討只允許內地人員在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執行內地通關法

律的構思，惟研究結果顯示此類構思並不可行，不能作為於西九

龍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案。 

 

 第一，在實際操作上不可能界定哪些內地法律是辦理內

地通關手續必須的法律。當中的原因包括通關手續涉及不同方面

的事宜，而有可能涉及的內地法律法規亦繁多。 

 

 第二，只允許內地人員在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執行

內地通關法律的安排亦會帶來保安及執法方面的問題，為香港帶

來不容忽視、不可掉以輕心的保安漏洞。具體而言，如在「內地

口岸區」只實施與內地通關程序相關的內地法律，由於香港的法

律並未在「內地口岸區」被排除，香港法律仍然適用，因此在「內

地口岸區」會出現法律及司法管轄權重疊的問題，從而產生法律

爭議和訴訟。在保安角度而言，最令人擔心的是涉及內地嚴重罪

案的疑犯或恐怖份子可能會向特區法院就內地執法人員進行的

執法行為提出司法挑戰（例如提出人身保護令等），增加香港保

安風險。因此，從香港自身的保安角度出發，是不可以接受這個

安排的。 



5 
 

 

 基於上述原因，特區政府認為只允許內地人員在西九龍

站「內地口岸區」執行所謂與內地通關手續必須的法律，會出現

司法管轄權混亂的情況，為香港帶來嚴重的保安風險，在實際操

作上亦不可行。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b) 新增第 3 部，當中修改第 6 條及新增第 6a 至 6f 條（限制內

地派駐機構人員的權力）  

 

 如上文第 2(a)部分所述，特區政府曾探討只允許內地人

員在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執行內地通關法律的構思，惟研究

結果顯示此類構思會造成司法管轄權混亂的情況，為香港帶來嚴

重的保安風險，在實際操作上亦不可行，因此不能作為於西九龍

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的方案。 

 

 有見及此，《合作安排》訂明，除第三和第七條列出由特

區管轄的事項外，「內地口岸區」由內地根據內地法律管轄。《合

作安排》第六條亦訂明，內地執法人員根據內地法律在「內地口

岸區」履行職責，不進入「內地口岸區」以外的區域執法，在「內

地口岸區」以外的區域沒有執法權。 

 

 內地人員和特區政府人員都是根據《合作安排》訂下的

各自權責行事，合作落實西九龍站「一地兩檢」。《合作安排》並

無賦權任何特區政府人員參與執行內地的出入境管理、海關檢

查、檢驗檢疫的工作，故此修正案完全超出《合作安排》的內容，

並不符合《條例草案》的目的及範圍。 

 

 再者，修正案混淆兩地執法部門的職權以及雙方管轄的

範圍，導致兩地司法管轄權重疊，當事人可透過在特區提出對相

關人員決定的法律挑戰，阻撓內地的出入境管理、海關檢查、檢

驗檢疫工作，造成特區的保安漏洞。特區政府一直尊重其他地區

或國家的司法管轄權，但修正案的實質效果，是干預和削弱內地

人員根據《合作安排》和內地法律賦予該等人員在「內地口岸區」

行使的管轄權，我們認為修正案完全缺乏理據，不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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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弁言第二個修正案（說明弁言提及的《合作安排》和《決定》

並非《基本法》或香港法律的一部分） 

 

 正如《香港法律草擬文體及實務指引》第 2.1.10 段指出：

「現時，香港的條例極少使用弁言。如需解釋某些事實，藉以述

明背景，令人了解有關法例，則使用弁言是適當的。」 

 

 《條例草案》是為了落實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「一地兩

檢」安排的「三步走」中的第三步。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的背景

資料就是「三步走」中的第一步及第二步，即現時弁言第 (1)及(2)

段分別提及的《合作安排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。現時

《條例草案》中弁言的內容已能達到述明背景的目的。《合作安

排》或《決定》是否《基本法》或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屬法律問題，

而非事實背景，故不適宜加入弁言部分。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d) 新增第 5A 條（說明《條例》只在“營運中”列車和「內地口

岸區」實施） 

 

 現時草案第 2 條釋義已就「內地口岸區」作出清晰界定，

即根據草案第 4 條宣布為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的範圍（即《條

例草案》所指的“指定範圍”），及包括根據草案第 5 條視為在西

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範圍之內的車廂。就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

排而言，草案第 6 條只影響「內地口岸區」的適用法律及管轄權，

故無須另行加入條文，說明《條例》不在「內地口岸區」以外的

香港特區範圍實施。因此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e) 修改第 3 部為第 4 部，並新增第 7(4)和 7(5)條  

 

 建議新增的第 7(4)條列明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

約》、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

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以及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383

章）在「內地口岸區」繼續有效。然而，按照《合作安排》第四

條，在「內地口岸區」適用香港法律還是內地法律須視乎有關事

項是否《合作安排》第三及七條規定的事項（即《條例草案》所

指的“保留事項”）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建議新增的第 7(4)條明顯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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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《合作安排》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 

 

 就新增第 7(5)條的建議，涉及兩地就司法管轄權出現分

歧的情況，《合作安排》已清晰劃分「內地口岸區」由香港特區

管轄的事項（即《條例草案》所指的“保留事項”）和內地管轄的

事項（即《條例草案》所指的“非保留事項”），香港法院或內地

法院均會審議各自認為有管轄權的事項。如有必要，特區政府和

內地會按照《合作安排》第十五條的規定，協商解決《合作安排》

實施中產生的爭議，不可能如修正案所指由香港法院作最終裁

決。由於修正案偏離《合作安排》，不符合《條例草案》的目的

及範圍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f) 新增第 9 條（「內地口岸區」和車廂的使用權）  

 

 正如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4 月 4 日回覆立法會秘書處的信

函（立法會 CB(4)865/17-18(01)號文件）中指出，《條例草案》需

要處理的「內地口岸區」法律適用和管轄權（包括司法管轄權）

的劃分事宜，源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和經批准的《合作

安排》，與「內地口岸區」場地使用權的取得、期限和費用並無

直接關係。 

 

 在「一地兩檢」安排下，內地人員須使用西九龍站「內

地口岸區」，為高鐵乘客進行通關檢查，這涉及對場地的實際需

要。就「內地口岸區」場地使用權的取得、期限和費用等事宜，

由雙方簽訂合同作出規定，上述合同不涉及所謂車廂的「使用

權」。 

 

 只要在西九龍站繼續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，特區政府

與內地當局便需不時商討場地使用權合同的續期事宜。我們認為

不存在所謂「內地口岸區」場地使用權期滿後而《條例》仍然生

效的情況，不支持修正案的新增條文。 

 

(g) 新增第 10 條（兩地須就《條例》另行簽署補充協議） 

 

 正如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1 月 26 日就《條例草案》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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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（THB(T)CR 9/1/16/581/99 號文件）中指

出，經詳細研究和深入討論各個通關程序方案後，香港特區政府

與內地相關部門於 2017 年 7 月就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框架

內容取得共識。2017 年 7 月 25 日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

令通過擬議於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排，讓香

港特區政府推展相關後續工作，當中落實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「三

步走」程序，撮述如下— 

 

(i) 第一步：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《合作安排》； 

 

(ii) 第二步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《決定》，批准及確認

《合作安排》；及 

 

(iii) 第三步：兩地按照各自法律實施安排。就香港特區

而言，需要透過本地立法實施「一地兩檢」。 

 

 修正案建議於香港特區完成本地立法後，須就《條例》

所述安排另行與內地簽署補充協議。有關修正案根本地偏離「三

步走」程序，與兩地就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「一地兩檢」安

排的共識相違背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h) 新增第 11 條（規定修改《合作安排》需經立法會批准）  

 

 如上文第 1(c)部分所述，《合作安排》第十六條已說明，

「如因西九龍站口岸運行條件和監管發生變化或其他因素影響

需對本合作安排進行修改，須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簽署書面文

件，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」。如未來需要修改《合作安排》，特

區政府須按實際需要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，以實施經修改及國

務院批准的《合作安排》，屆時立法會可考慮是否通過有關修訂

法案，故此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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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3)號文件） 

 

(a) 刪除弁言、修改第 2 條和刪除附表 1（不提述《合作安排》） 

 

 《條例草案》是為了落實西九龍站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

「三步走」中的第三步。因此，《條例草案》的背景資料表明「三

步走」中的第一步及第二步已經完成。第一步指《合作安排》，

而第二步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。由於弁言第(1)及(2)段分

別提及第一步和第二步，現時《條例草案》弁言的內容已適切和

準確述明有關背景，而草案第 2 條亦對《合作安排》作出釋義。

此外，附表 1 載列《合作安排》第三、四及七條的條文，以助理

解《條例草案》中界定的“保留事項”和“非保留事項”。 

 

 《條例草案》是「三步走」程序的重要部分，以在香港

特區西九龍站實施《合作安排》。有關修正案刪除《條例草案》

中有關《合作安排》的提述，忽視《合作安排》作為本地立法的

基礎，因而偏離法案的目的及範圍，故此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b) 修改第 3 條（涉及「內地口岸區」只實施與內地通關程序相

關的內地法律） 

 

 此修正案與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性質相似。我們不

支持此修正案，相關理據請參考上文第 2(a)部分所述的回應。 

 

4. 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4)號文件） 

 

(a) 修改第 3(1)和 3(2)條（在條文中闡述《合作安排》的第三及

七條） 

 

 一般而言，草擬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，可採用不同

的模式。一種模式是透過在法例中列載國際協定的文本（通常列

載於附表中），以將其納入法例。另一種模式是藉重寫立法而轉

化國際協定的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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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擬備《條例草案》時，我們已考慮上述不同的模式，

並顧及《合作安排》是由香港和內地雙方簽訂。 

 

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條藉提述《合作安排》第三、四及七

條而界定“保留事項”及“非保留事項”，該等條文列於附表 1。我

們認為這是恰當的做法。 

 

 在《條例草案》中，“保留事項”及“非保留事項”的區分，

主要影響《條例草案》第 6(1)條中的視為條文的施行，而該條涉

及香港與內地就「內地口岸區」的適用法律和管轄權的劃分。有

關的劃分方式已訂明於《合作安排》第三、四及七條。當中第三

及七條清楚列出香港法律適用、並由香港實施管轄的具體事項。 

 

 因此，藉提述第三、四及七條而界定“保留事項”及“非保

留事項”是落實《合作安排》最適切的做法。這樣可準確反映香

港和內地雙方已經同意的安排，而《條例草案》第 6 條中的視為

條文則會以此為基礎而規定適用法律及管轄權如何劃分。基於上

述原因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b) 新增第 9 條（規定條例失效日期） 

 

 此修正案與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性質相似，建議加

入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作為《條例》期滿失效的日期。

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，相關理據請參考上文第 1(c)部分所述的回

應。 

 

 如上文第 2(f)部分所述，《條例草案》需要處理的「內地

口岸區」法律適用和管轄權（包括司法管轄權）的劃分事宜，源

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《決定》和經批准的《合作安排》，與「內

地口岸區」場地使用權的取得、期限和費用並無直接關係。我們

不支持修正案將《條例》生效日期與「內地口岸區」場地使用權

的事宜掛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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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5)號文件） 

 

 此修正案建議將「香港所簽訂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的義

務和權利」納入草案第 3 條「保留事項」的釋義。如上文第 4(a)

部分所述，《合作安排》第三及七條清楚列明香港法律適用並由

香港實施管轄的具體事項（即《條例草案》所指的“保留事項”），

當中並不包括「香港所簽訂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的義務和權

利」。此修正案明顯偏離《合作安排》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6.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6)號文件） 

 

(a) 修改第 1(2)條（條例生效日期）  

 

 此修正案與陳志全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性質相似，將草案

第 1(2)條代以「自立法會通過此條例草案當日後的第 365 日實

施」。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，相關理據請參考上文第 1(a)部分所

述的回應。 

 

(b) 修改詳題（用語修訂） 

  

 根據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 50(3)條，每條條例草案均須

有一詳題，以一般性詞句說明該條例草案的主旨。《條例草案》

詳題中提述的「若干權利及義務」具體所包含的權利及義務，已

在相關的運作條文，即草案第 7 條清楚訂明。同樣，《條例草案》

詳題中提述的「若干文件」，是指在相關的運作條文，即草案第

8 條中訂明的文件。「若干權利及義務」及「若干文件」兩詞足

以反映有關運作條文的內容，以說明《條例草案》的主旨，符合

《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的規定，是合適的做法。事實上，將「若干」

修訂為「某些」亦沒有改變詳題的實質內容，因此我們不支持此

修正案。 

 

 

 

 

 



12 
 

7. 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7)號文件） 

 

(a) 修改第 3(1)(a)條（涉及「內地口岸區」只實施與內地通關程

序相關的內地法律）  

 

 此修正案在性質上同樣涉及「內地口岸區」只實施與內

地通關程序相關的內地法律。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，相關理據請

參考上文第 2(a)部分所述的回應。 

 

(b) 新增第 9 條（規定條例失效日期）  

 

 此修正案與區諾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一致，同樣建議加

入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作為《條例》期滿失效的日期。

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，相關理據請參考上文第 1(c)和 4(b)部分所

述的回應。 

 

8.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（立法會 CB(4)1027/17-18(08)號文件） 

 

(a) 修改第 1(2)條（規定《條例》於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終止運作

的日期起失效） 

 

 現階段，我們不認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會出現終止運作

的情況。假如會出現上述情況，特區政府會與內地重新檢視《合

作安排》。正如上文第 1(c)部分所述，如未來需要修改《合作安

排》，特區政府須按實際需要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，以實施經

修改及國務院批准的《合作安排》，屆時立法會可考慮是否通過

有關修訂法案。故此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b) 刪除第 3(1)(a)和 3(2)條，以及修改第 3(1)(b)和 6(1)條（不提

述《合作安排》和視為條文） 

 

 根據《合作安排》第一條，雙方同意在香港特區西九龍

站設立口岸實施「一地兩檢」，由雙方分別按照各自法律，對往

來內地和香港特區的出入境人員及其隨身物品和行李進行出入

境邊防檢查、海關監管、檢驗檢疫等出入境監管。其中，西九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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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口岸分為「香港口岸區」和「內地口岸區」。「香港口岸區」由

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設立和管轄，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。「內

地口岸區」由內地根據《合作安排》和內地法律設立和管轄，實

行口岸管理制度。 

 

 此外，《合作安排》第四條訂明「內地口岸區」自啟用之

日起，除《合作安排》第三條和第七條規定的事項外，由內地根

據《合作安排》和內地法律實施管轄（包括司法管轄）。處理上

款規定的內地管轄事項時，就內地法律和香港特區法律的適用以

及管轄權（包括司法管轄權）的劃分而言，「內地口岸區」視為

處於內地。 

 

 《條例草案》是為了落實特區政府與內地於 2017 年 11

月 18 日簽署的《合作安排》而草擬的。由於修正案完全違反《合

作安排》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c) 修改第 5(1)條和刪除第 5(2)條（客運列車事宜） 

 

 此修正案的實際效果是使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上客運列車

的車廂在任何情況下均為香港司法管轄區。事實上，特區政府與

內地討論西九龍站「內地口岸區」範圍時，一直採用「必不可少」

的原則，因應高鐵乘客的路線，只納入為執行「一地兩檢」而必

須的區域為「內地口岸區」。 

 

 由於「內地口岸區」應是連貫的範圍，南下的高鐵乘客

在客運列車的車廂尚未接受內地出境程序，應繼續受內地方面管

轄；而北上的高鐵乘客在西九龍站登上客運列車的車廂前已接受

內地入境清關程序，需要繼續由內地方面管轄，故此客運列車的

車廂視為「內地口岸區」實在有其必要。由於修正案完全違反《合

作安排》，我們不支持此修正案。 

 

(d) 刪除第 6(2)條（刪除不影響特區界線的描述） 

 

 此修正案與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一致。我們不支持此修

正案，相關理據請參考上文第 1(b)部分所述的回應。 




